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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村（社区）防震减灾联络员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我市每一个行政村（社

区）要有一名村（社区）防震减灾联络员，并

由该村的村支两委干部兼任，要在其负责

的村（社区）内居住，熟悉该村（社区）内的

基本情况。村（社区）防震减灾联络员应积

极参加上级地震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接

受组织管理。

村（社区）防震减灾联络员承担宏观异

常测报、科普宣传、灾情速报、村（社区）地

震应急、农村民居抗震设防指导和地震舆

情监控等工作职责。

★地震宏观异常测报。防震减灾联络

员要接受地震部门和防震减灾助理员的指

导，观测和收集地下水、气体、地声、地光、

动（植）物、气象气候等地震宏观异常现象，

发现和收集到宏观异常后，迅速向县级地

震部门报告，并进行初步调查核实。对突然

出现的、规模很大的、情况严重的异常，除

了按规定报告之外，还应以电话、短信、电

子邮件等方式用最快的速度越级上报市地

震局。

★地震灾情速报。发生有感地震或破

坏性地震，迅速将当地的人员伤亡、房屋损

坏、经济损失等情况上报上级地震部门，为

各级政府和地震应急指挥机构有效组织抗

震救灾提供科学依据。要保障通信网络畅

通，对中国地震局“12322”短信指令快速响

应并回复，保证震情灾情的快速传递。

根据对灾情掌握的程度，在不同时段

应分别进行初次速报、后续速报。人员伤亡

变化情况须随时上报。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各防震减灾联

络员要通过设立宣传橱窗、墙报等方式宣

传地震科普知识，或和市、县地震局联系，

举办科普讲座、组织知识竞赛、播放声像资

料、组织地震应急演练，大力宣传防震减灾

知识和国家防震减灾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提高群众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绛县地震局 宣

我市防震减灾建设能力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收购和销

售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没收矿产品和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采取破坏

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处以罚款，

可以吊销采矿许可证；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

坏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直

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

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

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

决定。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

第四十四条 规定的行政处罚，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决定。给予吊销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

处罚的，须由原发证机关决定。

依照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给予

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有权责令改正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也可以依法直

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

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国

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

守，违反本法规定批准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和

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对违法采

矿行为不依法予以制止、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

分。违法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上级

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2 屠宰检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人员对生猪

进行验证查物，合格后方可入厂 / 场屠宰。

检疫合格并加盖（封）检疫标志后方可出厂

/ 场，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6.3 种猪异地调运检疫

跨省调运种猪时，应先到调入地省级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办理检疫审批手续，调出

地按照规范进行检疫，检疫合格方可调运。

到达后须隔离饲养 14 天以上，由当地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

6.4 监督管理

6.4.1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流通环

节的监督检查，严防疫情扩散。生猪及产品

凭检疫合格证（章）和畜禽标识运输、销售。

6.4.2 生产、经营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场

所，必须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取得动物防疫

合格证。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 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

业未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

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

进行建设的，由核准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

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 1‰以上

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

处分。项目应视情况予以拆除或者补办相关

手续。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

准文件，尚未开工建设的，由核准机关撤销

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 1‰以上 5‰以

下的罚款；已经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规定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

业未依法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信息

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

供虚假信息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五十八条 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

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

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 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

给予处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项目单位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不遵守国土（海洋）资源、城乡规划、环

境保护、节能、安全监管、建设等方面法律法

规和有关审批文件要求的，相关部门应依法

予以处理。

绛县发改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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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

内或者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人身伤

害事故的，应当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及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 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和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互相配合加以管教；无

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

将其送专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依法设置专门学校的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保障专门学校的办学条件，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加强对专门学校的管理和指导，有关部

门应当给予协助和配合。

专门学校应当对在校就读的未成年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

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专门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关心、爱护、

尊重学生，不得歧视、厌弃。

第二十六条 幼儿园应当做好保育、教

育工作，促进幼儿在体质、智力、品德等方面

和谐发展。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七条 全社会应当树立尊重、保

护、教育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关心、爱护未

成年人。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

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利于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

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

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

年人等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和改善适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

场所和设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适合未成年

人的活动场所，并加强管理。

未成年人保护法

1946 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绛县

后，宋子功乘夜携部逃窜至曲沃，仍然贼心

不死，时刻妄想卷土重来，阴谋颠覆和摧毁

革命政权，镇压革命人民，多次派部队返绛

进行骚扰破坏。比较严重的是 1946 年农历

七月二十四日晚，他派连长孔庆照（已镇压）

带领 100 多人到增村偷袭破坏新生的革命

政权。由于叛徒靳三元的告密，将民兵队长

李怀元、李怀秀、农会副主席李克昌、民兵指

导员李金绪、民兵凡小水等五人杀害，抓走

民兵 16 人，抢走步枪 12 支，机枪 1 挺，手枪

1 支，子弹几百发，制造了该村日寇侵华后

的第二次大屠杀。

同年农历七月七日，由于坏人告密，宋

匪派其连长杨逢斗带队，夜袭北步康村农

会，残杀农会干部民兵。当晚首先抓住民兵

副队长吴顺娃，因没抓住农会常委，故将其

妻隋竹儿抓住带至三县顶用刺刀刺死，将民

兵队长张保堂抓至曲沃上西关大卸八块杀

害。

7 月 20 日左右蒋军北犯，解放军主动

撤退，宋子功认为反攻时机已到，又卷土重

来。他于 7 月 24 日从曲沃返回绛县，途经北

步康村时，由于蔡某（已镇压）、邵某（已判

型）诬告农会干部多历害，谁家斗了他，分了

土地和财产，宋立即进行了穷凶极恶的报

复，抓住农会会员刘有才、王巧女，民兵粱德

有，还有阳城一个姓原的疑为通共，严刑拷

打，并于第二天在地富反坏大会上用刺刀刺

死，有的还割了耳朵和生殖器，其惨状令人

发指。宋子功两次在北步康村共杀死八人

（其中女二人），制造了比日寇还毒辣的北步

康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大血案。

绛县解放战争重大事件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德成图文

工作室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51964450,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横水侯俊液压配

件修理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为：140826651961336,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运盛机械

配件经销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为：140826600061365,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么里宾祥饭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59432,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古绛镇芳心斋饭店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0826300015274（1-1）,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证丢失，姓名为高美玲，学号为：

1518021015，现声明作废。

未成年人保护法




